
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修订对照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和《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并结合公司实际

情况和经营管理需要，公司董事会对《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有关条

款进行修订，具体修订内容对照如下：   

《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修订对照表 

修订前内容 修订后内容 

第一条为明确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秘

书的工作职责和程序，促使董事会秘书

更好地履行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

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规范运

作指引》及《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

文件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为明确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秘

书的工作职责和程序，促使董事会秘书

更好地履行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

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及《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及其

他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公司设董事会秘书1名，为公司

的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和董事会负

责。 

第二条公司设董事会秘书1名，为公司

的高级管理人员，是公司与证券监管机

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指定联络人，对



公司和董事会负责。 

第四条董事会秘书应当由公司董事、总

经理、副总经理或财务总监担任。因特

殊情况需由其他人员担任公司董事会

秘书的，应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第四条公司应当设立证券部负责信息

披露事务，由董事会秘书负责管理。 

第五条 董事会秘书须具有相应的专业

知识和经验，公司上市后董事会秘书须

具备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专业资格。 

第五条董事会秘书应当由公司董事、副

总经理、财务负责人或者公司章程规定

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担任。 

第六条董事会秘书任职者应具备以下

条件： 

(一） 具有大学专科（含专科）以上毕

业文凭，从事金融、工商管理、股权事

务等工作 3 年以上； 

(二） 熟悉公司经营情况和行业知识，

掌握履行其职责所应具备的专业知识； 

(三） 具有良好的个人品质和职业道

德，具有较强的公关能力和处事能力。 

第六条董事会秘书任职者应具备以下

条件： 

(一）具有大学专科（含专科）以上毕

业文凭，从事金融、工商管理、股权事

务等工作3年以上； 

(二）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组织的董事

会秘书资格培训并取得了董事会秘书

资格证书； 

(三）熟悉公司经营情况和行业知识，

掌握履行其职责所应具备的专业知识； 

(四）具有良好的个人品质和职业道德，

具有较强的公关能力和处事能力。 

第七条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人士不得担

任董事会秘书： 

(一)具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和

《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的规定情之一的自然人； 

(二)最近3年受到过证券监管部门的行

政处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

者3次以上通报批评； 

(三)公司现任监事； 

(四)公司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

第七条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人士不得担

任董事会秘书： 

(一)具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和

《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的规定情形之一的自然人； 

(二)最近3年受到过证券监管部门的行

政处罚； 

（三）最近3年受到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开谴责或者3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公司现任监事； 



师、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国家公务员及

其他中介机构的人员； 

(五)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董

事会秘书的其他情形。 

(五)公司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

师、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国家公务员及

其他中介机构的人员； 

(六)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董

事会秘书的其他情形。 

第九条董事会秘书的主要职责： 

(一) 负责公司信息披露事务，协调公

司信息披露工作，组织制订公司信息披

露事务管理制度，督促公司及相关信息

披露义务人遵守信息披露相关规定； 

(二) 负责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和股东

资料管理工作，协调公司与证券监管机

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证券服务机构、

媒体等之间的信息沟通； 

(三) 组织筹备董事会会议和股东大

会，参加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监事

会会议及高级管理人员相关会议，负责

董事会会议记录工作并签字确认； 

(四) 负责公司信息披露的保密工作，

在未公开重大信息出现泄露时，及时向

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并公告； 

(五) 关注公共媒体报道并主动求证真

实情况，督促董事会及时回复深圳证券

交易所所有问询； 

(六) 组织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进行证券法律法规、本制度、《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的培训，协助前述

人员了解各自在信息披露中的权利和

义务； 

(七) 督促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遵守证券法律法规、本制度、《深圳证

第九条董事会秘书的主要职责 

（一）：负责公司信息披露事务，协调

公司信息披露工作，组织制订公司信息

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督促公司及相关信

息披露义务人遵守信息披露相关规定； 

（二）负责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和股东

资料管理工作，协调公司与证券监管机

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证券服务机构、

媒体等之间的信息沟通； 

（三）组织筹备董事会会议和股东大

会，参加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监事

会会议及高级管理人员相关会议，负责

董事会会议记录工作并签字确认； 

（四）负责公司信息披露的保密工作，

在未公开重大信息出现泄露时，及时向

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并公告； 

（五）关注公共媒体报道并主动求证真

实情况，督促董事会及时回复深圳证券

交易所所有问询； 

（六）组织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进行证券法律法规、本制度、《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的培训，协助前述

人员了解各自在信息披露中的权利和

义务； 

（七）督促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遵守证券法律法规、本制度、《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

切实履行其所作出的承诺；在知悉公司

作出或者可能作出天津膜天膜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违反

有关规定的决议时，应当予以提醒并立

即如实地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 

(八) 《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要

求履行的其他职责。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

切实履行其所作出的承诺；在知悉公司

作出或者可能作出违反有关规定的决

议时，应当予以提醒并立即如实地向深

圳证券交易所报告； 

（八）全程参加对公司的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其他员工的调研； 

（九）《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要

求履行的其他职责。 

第十三条 董事会秘书出现以下情形之

一的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建议终止聘任

的，公司董事会应当自相关事实发生之

日起1个月内将其解聘，终止对其聘任： 

(一)出现《上市规则》第3.2.4条所规

定的情形之一的； 

(二)在履行职责时出现重大错误或疏

漏，给公司或股东造成重大损失； 

(三)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

件、《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

相关规定或《公司章程》，给公司或股

东造成重大损失； 

(四)连续3个月以上不能履行职责； 

(五)深圳证券交易所认为不宜继续担

任董事会秘书的其他情形。 

第十三条 董事会秘书出现以下情形之

一的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建议终止聘任

的，公司董事会应当自相关事实发生之

日起1个月内将其解聘，终止对其聘任： 

(一)出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第3.2.3条、第3.2.5条规定情

形之一的； 

(二)在履行职责时出现重大错误或疏

漏，给公司或股东造成重大损失； 

(三) 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

件、《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

相关规定或《公司章程》，给公司或股

东造成重大损失； 

(四)连续3个月以上不能履行职责； 

(五)深圳证券交易所认为不宜继续担任

董事会秘书的其他情形。 

第十六条公司董事会在聘任董事会秘

书的同时，还须聘任证券事务代表，协

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在董事会秘书

第十六条公司董事会在聘任董事会秘

书的同时，还须聘任证券事务代表，协

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在董事会秘书



不能履行职责时，由证券事务代表代行

董事会秘书的职责。证券事务代表须取

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

资格证。 

不能履行职责时，由证券事务代表代行

董事会秘书的职责，在此期间，并不当

然免除董事会秘书对公司信息披露事

务负有的责任。证券事务代表须取得深

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

证。 

第十七条公司董事会秘书出现空缺，董

事会指定一名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代

行董事会秘书的职责，并报深圳证券交

易所备案，同时尽快确定董事会秘书人

选。公司指定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人

员之前，由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

责。 

董事会秘书空缺时间超过 3 个月的，

董事长应当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直至

公司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 

第十七条公司董事会秘书出现空缺，应

当在原任董事会秘书离职后3个月内聘

任董事会秘书。董事会秘书空缺期间，

董事会指定一名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代行董事会秘书的职责，并报深圳证券

交易所备案，同时尽快确定董事会秘书

人选。公司指定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

人员之前，由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

责。 

董事会秘书空缺时间超过3个月的，董

事长应当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直至公

司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 

第十九条本制度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生效，其中涉及公司上市后方

能执行的有关条款，待公司公开发行的

境内上市股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

上市之日起生效。 

第十九条本制度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生效。 

 

 

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1 月 16日 


